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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歐洲專利局（EPO）每年均會舉辦亞洲專利資訊交流研討會－東西峰會（East Meets 

West），主要目的為提供世界各地的專利資訊使用者一個意見交流平台，由來自各地

的專家及使用者討論有關亞洲專利訊息的需求。會議一共為期三天，議程包含會前教

育訓練課程、專利文獻組織（Patent Documentation Group）主辦的專題討論會、專題研

討會及圓桌討論會議，除介紹亞洲專利制度及發展趨勢、專利機器翻譯及面臨的問題

外，與會者可於圓桌討論會議針對感興趣的主題彼此交流心得意見。 

本次會議議題觸及範圍極廣，包括韓國、印度專利法修改、專利資訊系統革新、類神

經機器翻譯於跨語言專利文獻上的應用、亞洲專利申請量大幅提升，足見一年來專利

資訊的發展已有相當程度的變化。此外，在第一場圓桌討論會議中介紹本局中華民國

專利資訊檢索系統，並和與會小組成員交流心得意見，於第二場圓桌討論會議裡與其

他專利局及業界代表討論有關亞洲新型專利申請的問題，並分享本局新型專利申請現

況與本國當前一案兩請之實施方式。 

藉由參與本次會議，我們得以獲取包含印度在內等金磚五國的專利發展現況，專利機

器翻譯當前趨勢、新型專利面臨的問題、以及日本對於專利個資保護的措施等珍貴的

知識．另外，我們也藉由專題討論會及圓桌會議跟與會成員分享本國一案兩請之制度

及本局專利資訊檢索系統，並從討論中汲取寶貴的回饋意見以精進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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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歐洲專利局（EPO）自 2013 年起，每年在維也納均會舉辦亞洲專利資訊交流研討會－

東西峰會（East Meets West），主要目的為提供世界各地的專利資訊使用者一個意見交

流平台，由來自各地的專家及使用者討論有關亞洲專利訊息的需求，並由亞洲的主要

專利局發表最新的專利資訊概況，包含制度及資訊系統等各個面向的發展。 

本年度的會議照例由 EPO 維也納分局亞洲專利資訊服務部門主辦，一共為期三天，會

議共邀請 91 位代表與會，包括亞洲主要專利局、專利局外圍組織、商業資料庫及專利

服務提供廠商等來自不同領域的成員，會場並提供海報展示交流，部分專利局及廠商

於會場展示海報並介紹其服務內容。 

會議議程則包含會前教育訓練課程、專利文獻組織（Patent Documentation Group）主辦

的專題討論會、專題研討會及圓桌討論會議，除介紹亞洲專利制度及發展趨勢、專利

機器翻譯及面臨的問題外，與會者可於圓桌討論會議彼此交流心得意見。藉由三天的

會議交流，可以更廣泛、深入的掌握亞洲主要專利局專利資訊的發展趨勢，也能藉此

了解英語系國家使用者對亞洲專利的需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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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 行程表 

2017 年 4 月 5 日 

10.00-11.30 

教育訓練課程 – 亞洲非專利文件檢索 

Training session I: Searching Asian 

non-patent literature 

 

13.00-16.00 

教育訓練課程 – 金磚五國專利資訊 

Training session II: Patent information from 

the BRICS countries 

 

16.15-18.00 
專利文獻工作組(Patent Documentation 

Group (PDG))專家會議  

 

2017 年 4 月 6 日 

8.00-9.00 報到＆海報展示 

9.00-9.10 開幕致詞 

9.10-9.30 

中文專利自然語言處理的挑戰與進步-從

機器翻譯到認知過濾 

Challenges and advance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of Chinese patents - 

From machine translation to cognitive 

filtering  

9.30-9.50 類似專利檢索 

Overview of similar patent search 

9.50-10.10 

WIPO 新功能-化學式檢索及類神經機器

翻譯 

Latest advancements in chemical search and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at WIPO 

10.10-10.30 

EPO 朝向語意檢索的發展 

Towards semantic search at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https://www.epo.org/learning-events/events/conferences/emw2017/programme/abstracts.html#t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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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1.15 討論時間及中場休息（海報參觀） 

11.15-12.30 

圓桌討論會議（第一場次） 

Round-table discussions 

第一組:俄國專利資訊（取消） 

Table 1: Patent information from Russia 

第二組:東南亞國協的發展 

Table 2: Developments in the ASEAN 

region 

第三組:台灣專利資訊取得 

Table 3: Accessing Taiwanese patent 

information 

第四組:新技術帶來的機會與挑戰 

Table 4: New technologies - chances and 

challenges 

第五組:金磚五國-專利合作、系統、資料

交換 

Table 5: BRICS - IP co-operation, systems, 

data access 

第六組:專利資料的資料保護議題 

Table 6: Data protection issues in patent 

information 

第七組:伊朗專利資料 

Table 7: Patent information from Iran 

第八組:亞洲非專利文獻檢索 

Table 8: Searching Asian non-patent 

literature 

第九組:掌握亞洲新型專利 

Table 9: Getting to grips with Asian utility 

models 

第十組:阿拉伯地區的發展 

Table 10: Progress in the Arabic region 

13.45-14.05 中國 – 公開專利資訊系統最新發展 

China: 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s for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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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14.25 日本 – 專利資訊之資料保護議題 

Japan: Data protection issues in patent 

information 

14.25-14.45 韓國 – 韓國專利法修正 

Korea: Amendments to the Korean Patent 

Act 

14.45-15.05 印度 – 印度專利制度最新發展 

India: Recent changes to the Indian patent 

system 

15.45-17.00 圓桌討論會議（第二場次） 

19.00-21.30 交流晚會 

 

2017 年 4 月 7 日 

9.30-11.00 

專題研討會 

專題一：亞洲申請案大幅成長挑戰與解決

之道 

Stream 1: Growing volume of Asian 

applications -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專題二：機器翻譯之品質衡量 

Stream 2: Quality evaluation of machine 

translations 

11.30-12.45 圓桌討論會議成果發表 

12.45-13.05 東西峰會個人觀點發表 

13.05-13.15 閉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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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場次研討會討論內容與結論 

 教育訓練課程 I：亞洲非專利文件檢索 

Training session I: Searching Asian non-patent literature 

 

本課程介紹如何取得亞洲國家的非專利文獻資料，包含日本、中國及韓國，雖然目前

已有許多收費平台提供大量的亞洲非專利文獻資料，但本課程主要著重在擁有英文介

面的免費公眾資源，使用者可透過這些平台免費取得亞洲非專利文獻資料，以下整理

課程介紹重點的 NPL 資源網站： 

(一) Espacenet： 

EPO 本身的專利檢索網站 Espacenet 內有提供一部分的 NPL 資源檢索，NPL

文件會重新被賦予唯一的參考代碼（XP+9 個數字），並且有自己的書目資料，

不過並無法透過直接搜尋作者或其他的檢索方式來檢索出 NPL 資料，只能用

XP 代碼或 DOI
1代碼進行檢索。 

        圖 1 Espacenet 的 NPL 文件瀏覽頁面 

 

(二) 中國大陸：CNKI（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中國知網） 

有簡體中文及英文介面，亦有繁體中文介面，提供跨語言檢索功能，故英文使

用者可輸入英文關鍵字來查找中文資料，提供包括期刊、博碩士論文、會議論

文、年鑑、統計數據、圖書、標準、專利等資源，不過如果需要瀏覽文件內容

或下載文件需要支付額外的費用，另外本系統有提供免費的試用服務。 

                                                 
1
 DOI（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數位物件識別號），學術文件常用的唯一識別號，擁有 DOI 編碼的學

術文件可透過 http://dx.doi.org/加上編號後查找該篇學術文件。 

 提供 DOI 連結 

 唯一的 XP 識別號 

http://dx.do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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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CNKI 檢索頁面 

 

(三) 中國大陸：萬方數據（Wangfang Data） 

同樣擁有繁簡中及英文三種介面，資料庫內容主要包括中國文化、醫藥、商業、

科學、工程等不同學術領域的期刊、論文、統計資料、法律、地方誌等文件，

同樣為付費服務並提供免費英文試用服務。 

(四) 韓國：DBpia 

目前擁有自 1900 年起約 200 萬篇左右的科學期刊文章，檢索服務為免費，並

提供全文檢索，另外可以使用英文檢索，但不提供跨語言檢索服務，要下載文

件需要註冊會員並附費。 

(五) 韓國：Korea Science Portal 

提供免費的韓國科學期刊檢索，可以用英文檢索摘要及標題，提供連結跳轉至

學研組織、大學或是網路資源，部分 pdf 可免費下載。 

(六) 韓國：National Digital Science Library 

涵蓋包括韓文及外文共計 7500 萬篇左右的科學論文、3500 萬篇的專利、30 萬

篇的研發報告，使用者可透過 KIPRIS 的「綜合檢索」（comprehensive search）

功能進行檢索。 

 

 輸入英文關鍵字可查找中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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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透過 KIPRIS 檢索 NDSL 非專利文獻資料 

 

(七) 韓國：KoreaMed 

主要提供 227 種醫藥生技領域的韓國學術期刊的文章檢索，可以英文關鍵字檢

索標題及摘要，部分文章提供全文的 pdf 檔案。 

(八) 韓國：KTKP（Korean Traditional Knowledge Portal） 

提供韓文及英文介面，包含 4 個主要資料庫及 4 個輔助資料庫，提供免費註冊

服務，登入後可下載文件檔案。 

圖 4 KTKP 檢索畫面，登入後可瀏覽全文影像檔 

  

 可同時檢索發明、設計、商標、 
NPL、專利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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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日本：J-Global 

提供日文及英文兩種介面，大部分的功能皆可免費使用，下載全文除了少部分

免費外大多需要額外付費，另外還提供英文/日文的同義詞擴增查詢。 

 教育訓練課程 II：金磚五國專利資訊 

Training session II: Patent information from the BRICS countries 

 

本課程涵蓋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大陸、南非的專利資訊系統，包含如

何閱讀這些國家的專利文件，以及其專利法規的特色，另外還包含了線上公開資源的

取得，課程重點摘要如下： 

(一) 巴西 

1. 特色： 

(1) 授權機構：INPI（Instituto Nacional da Propriedade Industrial，巴西工業

財產局） 

(2) 申請使用語言：葡萄牙語。 

(3) 提供臨時申請案、電子申請、暫緩審查制度（deferred examination 

system）、早期公開及加速審查制度（accelerated examination）。 

(4) 優惠期制度（絕對新穎性）：12 個月。 

(5) 提供發明專利與新型專利間的改請制度。 

(6) 專利舉發：在專利授權後 6 個月內由專利關係人向 INPI 提出，或者在

專利有效期內向法院提起舉發。 

(7) 專利復權：皆獲通知後 3 個月內提出申請（需額外規費）。 

2. 專利資料取得： 

(1) EPO 上的 LATIPAT：提供拉丁美洲範圍的專利文件檢索，可用西班牙

文及葡萄牙文檢索，且提供機器翻譯服務。 

(2) 巴西 INPI 資料庫（僅提供葡萄牙文介面）。 

(二) 俄羅斯 

1. 特色： 

(1) 優惠期制度：6 個月。 

(2) 境內完成發明申請境外專利：除非取得外國提申許可，在俄羅斯提出

申請後 6 個月才能向境外提出專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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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提供異議申請。 

(4) 年費未繳而失效的專利可於 3 年內補繳復權。 

(5) 第三方意見制度（third party observation）：2014 年 10 月實施。 

2. 專利資料取得： 

俄羅斯官方公報資料庫：提供 2005 年後的公報 pdf 檔瀏覽，並提供基本

的專利檢索資料庫。 

(三) 印度 

1. 特色： 

(1) 印度專利局（Controller General Of Patents, Designs and Trademarks ，

CGPDTM）下轄 4 個分局－加爾各答、新德里、孟買、清奈。 

(2) 提供臨時申請案制度，完整的申請案必須在 12 個月內提出。 

(3) 境內完成發明申請境外專利：除非取得外國提申許可，在印度提出申

請後 6 個月才能向境外提出專利申請。 

(4) 專利核准前異議（pre-grant opposition）：專利公開後 6 個月內可提出。 

(5) 專利核准後異議（post-grant opposition）：專利獲准後 1 年內可提出。 

(6) 年費未繳而失效的專利可於 18 個月內補繳復權。 

2. 專利資料取得：官方網站 inPASS 提供電子公報瀏覽及專利查詢資料庫。 

(四) 中國大陸 

1. 特色： 

(1) 申請制度： 

A. 於 2010 年起提供電子申請制度（2016 年有超過 90%的線上申請

率）。 

B. 申請語言：中文（國際申請案自優先權日起算需 30(32)個月翻

譯）。 

C. 新型與發明同時申請的一案兩請制度（新型專利權將於發明專利

核准之日放棄）。 

D. 不提供新型專利改請他種專利，反之亦然。 

(2)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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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申請日或優先權日起 3 年內需申請實審，超過期限則視為撤回專

利申請。 

B. 如有不可抗力因素，可在實審期限後 2 年內補提申請。 

(3) 規費： 

A. 第 1 年年費需於專利核准後 2 個月內繳交。 

B. 年費未繳失效的復權申請：2 個月（某些特定情況下可延長為 2

年）。 

(4) 專利挑戰制度： 

A. 核准前：第三方意見制度（third party observation）。 

B. 核准後：2001 年後廢除異議制度改以舉發制度取代（任何實體與

個人皆能提出）。 

2. 專利資料取得：Espacenet、SIPO 官網皆提供專利資料檢索服務。 

(五) 南非 

1. 特色： 

(1) 申請制度： 

A. 申請語言：巴黎公約內的官方語言皆可接受（若譯為南非的 11

種官方語言，則申請期間可縮減為 3 個月）。 

B. 提供臨時申請案（無請求項）制度，完整的申請案必須在 12 個

月（可再延長 3 個月）內提出。 

(2) 審查： 

A. 無實審制度：專利僅進行形式審查。 

B. 在提交完整的申請案後進行形式審查，大約需時 6 個月。 

C. 申請駁回的情況： 

a. 明顯違反自然定律。 

b. 發明用於或激起侵略性及不道德的行為。 

D. 不存在第三方意見制度或專利核准前異議制度。 

由於南非專利的審查特性，專利的申請及授予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但同時也導致它法律效力極弱，並且不利於提出外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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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利核准及公開： 

A. 國家申請案/PCT 申請案國家階段： 

a. 形式審查後，南非專利局（CIPC）會給予申請人「申請案被

接受通知（notice of acceptance）」。 

b. 在接獲通知後，申請人必須在 3 個月內於公報內刊登接受。

（相當於核准專利公告） 

B. 外國優先權申請案：於優先權日 18 個月後自動公開。 

(4) 規費： 

A. 專利維持費：以申請日作為年費計算周期，第一筆累積費用專利

申請後 3 年繳交。 

B. 如非故意逾期未繳費可申請專利復權（無期限限制）。 

(5) 專利挑戰制度： 

A. 無延長保護證書(Supplementary Patent Certificate, SPC)，但有專利

期限延長 (Patent Term Extension, PTE)。 

B. 無專利核准後異議制度。 

C. 由於無實體審查，因此在南非唯一可以挑戰專利權的方式為－專

利核准後撤銷（post-grant revocation）制度： 

a. 可由任何人在任何時間點提出。 

b. 可撤銷專利之理由：不符合專利性要求、未完全揭露、請求

項不夠清楚具體…等。 

2. 專利資料取得：南非專利局官網提供專利公報的 pdf 檔瀏覽，另外亦提供

基礎的專利檢索資料庫提供檢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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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文獻工作組(Patent Documentation Group (PDG))專家會議： 

使用者需求討論–東西方交流合作 

What the user community needs - towards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PDG(專利文獻工作組)：在瑞士註冊的非營利組織，由以研發為導向的公司為主要組成

核心，這些公司皆使用大量的科學、技術、專利及其他智財權等資訊。 

PDG 在 1957 年由 13 家化學製藥公司組成，主要致力於有效率的運用專利資訊，目前

成員包括來自 10 個不同國家的 39 間跨國企業公司2，且分別來自不同產業類別，從重

工業的重汽、引擎、石化產業到高科技的化學、電子、居家個人護理產品、生技產業，

其中有 4 個 PDG 成員就佔了 EPO 專利申請量前十名。 

這個會議始於 2009 年在維也納舉辦的東西峰會論壇（East meets West），PDG 邀請亞

洲專利局及其外圍組織針對其產業使用者討論進一步的密切合作。並於 2011 年後每年

定期舉辦此一會議來探討對於亞洲專利資訊的使用者需求。 

會議由 BASF 公司專利資訊部門的主管 Dr. Peter Kallas1 擔任主席，提供亞洲專利局代

表及各歐洲企業及商業專利資料庫廠商溝通討論的平台，分享新的功能服務、討論目

前面臨的最新挑戰以及了解當前使用者最迫切的需求。 

整場會議主要分為三大部分： 

（一）專利資料獲取之主要挑戰 

PDG 列出了亞洲（特別是中國）崛起後近年來帶來的主要挑戰： 

1. 亞洲的專利申請仍處於持續大幅成長的階段。 

2. 超過一半的專利申請案是以非拉丁語系作為公開文本。 

3. 2016 年 PCT 申請量前十的專利權人有 6 家公司來自亞洲，其中最多的是來自中國

大陸的華為3。 

4. 2011 年起，SIPO 成為全球最大的專利局，在 2016 年一共申請了 134 萬件發明專利

及 147 萬件新型專利。 

 

                                                 
2
 包含以下公司：ABB、Agfa Graphics 、AkzoNobel、ASML、AstraZeneca、BASF、Bayer、Beiersdorf、 

BMS、Boehringer Ingelheim、BP International、Clariant International、DSM、Evonik、 FrieslandCampina 、

F. Hoffmann-La Roche、GlaxoSmithKline、Henkel、IFPEN、Lanxess、 L'Oreal、Lundbeck、Merck KGaA、

MSD、Nestec、Novartis、Pfizer、Philips、Procter & Gamble、Robert Bosch、Sanofi Shell International、

SIEMENS、Solvay、Syngenta、 ThyssenKrupp、Total Research、Unilever、Voestalpine 

 
3
 註冊於中國大陸的電子通訊及資訊服務供應商，服務範圍涵蓋電信網路、網路硬體設備、行動通訊產

品等，根據經濟學人的報導，華為於 2012 年起成為全球最大的電信裝置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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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使用者需求調查 

PDG 在 2008 年針對其成員調查對亞洲專利資訊的需求，並在 2009 年 2 月公布調查結

果： 

需求項 需求比例 

亞洲專利資訊需要改善 96% 

英文法律狀態的詳細資訊 96% 

可檢索之英文全文 100% 

文件影像檔 68% 

增加有價值的摘要內容 92% 

高品質機器翻譯 96% 

標準化專利權人名稱 86% 

表 1 亞洲專利資訊需求表 

 

另外，PDG 提供了 2009 年與 2017 年的需求達成狀態比較表 

圖 5 達成狀態比對表(資料來源:PDG) 

 

從狀態比較表可以看出所有使用者需求皆有所改善，其中影像檔的部分已滿足使用者

需求，而標準化專利權人姓名4則是最仍須被改善的需求項目。而 PDG 同樣也列出了

已經大幅改善的項目： 

1. 機器翻譯（譯為英文）大幅改善：包含了亞洲主要數個專利局、EPO–Google 合作

計畫、Patentscope
5、商業廠商6。 

2. 可檢索的全文資料增加。 

                                                 
4
 標準化專利權人姓名係指系統化的整理同一專利權人姓名的不同格式，包括打字錯誤、簡寫、別名、

漏字等，將期以統一的代表名呈現。 
5
 WIPO 所提供的專利資訊檢索系統平台。 

6
 主要指 Thomson Innovation、Questel…等專利商業資料庫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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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加涵蓋更多亞洲國家的有價值摘要資料。 

4. 統一來源的法律狀態資料提供—INPADOC
7
(EPO)。 

 

同樣的，PDG 於今年度亦針對企業使用者發放相關問卷，問卷回收統計資料如下： 

1. 使用者印象最深刻的改善項目： 

（1） 機器翻譯的大幅改善（亞洲專利局、EPO、WIPO 等） 

（2） 更多的法律狀態資訊（INPADOC：中國、日本、韓國） 

（3） IP5 跨國合作：全球檔卷系統8
 

（4） 納入 CPC 分類號 

（5） 各國改善項目： 

中國大陸： 

 一案兩請（dual fillings）的解決方案 

 商業資料庫內的專利權人姓名標準化 

印度： 

 EPO 內 INPADOC 的法律狀態測試資料 

 inPASS 新的檢索工具 

日本： 

 回溯至 1992 年的機器可讀性全文資料 

 J-PlatPat 最新且品質良好的機器翻譯 

韓國： 

 KIPRIS-plus 內的法律狀態資訊 

 引進類似核准後異議的專利撤銷制度（a cancellation system similar to 

post grant opposition）9
 

 

                                                 
7
 由 EPO 建置的專利法律狀態資料庫，主要內容為專利案件的法律狀態、權利異動情形，更新頻率為每

周一次，並提供對外販售。 
8
 由中、美、歐、日、韓等五大局共同合作建置，主要提供相關案卷資料內容。 

9
 於專題演講 2-3 韓國專利法修正(P.35)有完整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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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者認為亟待改善的挑戰 

（1） 標準化專利權人姓名。 

（2） INPADOC 內的法律狀態資料需要更即時且全面。 

（3） 訴訟及起訴資料。 

（4） 英文的全文檢索。 

（5） 有價值的摘要資料10增加與摘要資料品質和即時性的問題。 

（6） 新型專利文件納入 CPC 分類。 

（7） 除了中、日、韓外納入亞洲及阿拉伯國家的專利資料。 

（8） 獲取比較小的亞洲國家11其可靠的專利法規資訊。 

 

（三）亞洲各專利局發展現況及面臨的挑戰 

PDG 在會前以問卷方式讓各國專利局簡短填寫其現況及面臨的挑戰，並在會議中讓各

國與會代表做簡短說明。 

1. IPPH(知識產權出版社)： 

(1) 最新發展： 

A. 提供更完整的書目資料，包含一案兩請、審查官資訊、專利權異動資訊（讓

與、授權、無效…等）。 

B. 圖像檢索系統。 

C. 完整的法律狀態資訊。 

(2) 近期計畫： 

A. 推廣圖像檢索系統。 

B. 與 JAPIO、KIPI 合作推廣亞洲專利資訊。 

C. 擴展商標的商業應用。 

D. 擴展資料處理專案的潛在應用機會。 

(3) 面臨的挑戰： 

                                                 
10

 指(由人工閱讀後)簡略摘出該篇專利文件重點的摘要資料，非指原申請案之摘要資料，多由商業化資

料庫提供。 
11

 主要包括菲律賓、印尼、越南、泰國等亞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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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難以得知使用者需求及潛在機會。 

B. 難以得知歐洲市場發展方向。 

2. JPO/JAPIO 

(1) 最新發展： 

A. 針對所有公眾使用者提供一個單一的入口資訊服務網。 

B. 針對專利資訊中的地址資料予以加工處理（測試階段）12。 

C. JAPIO 提供全球專利資料檢索系統（資料包含中、韓、日、美、歐、PCT 申

請案、德、法），同時也提供 DOCDB 的摘要資料、機器翻譯服務（中、韓

文譯為日文，日文譯為英文）。 

D. 前述系統同時提供主要國家的全文資料日文及英文跨語言檢索（英文檢索中

文專利資料除外）。 

E. DOCDB 的摘要可提供檢索除前述主要國家以外的專利公開資料。 

(2) 近期計畫： 

A. J-PlatPat 改版。 

B. 提供設計及商標的檔卷資訊。 

C. 近期內提供英文檢索中文專利公開資料。 

D. 提供結合 J-PlatPat 跟 JPO 系統的新專利檢索功能。 

(3) 面臨的挑戰： 

A. 強化機器翻譯。 

B. 版權問題。 

C. 取得東南亞國家的專利資料並提供準確的機器翻譯。 

3. Indian Patent Office(印度專利局) 

(1) 最新發展： 

A. 提供即時專利資訊。 

B. 提供專利局及公眾使用的檢索系統。 

C. 印度專利動態系統（類似案件狀態）。 

                                                 
12

 於專題演講 2-2 專利資訊之資料保護議題(P.33)中有更詳細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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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系統提供以下資訊：Expired Patents（無效專利）、Disposal of Patent 

Applications （申請案處理情形）、“Request for Examination”status of issued 

FERs (First Examination Reports) （發給首次審查報告的申請實審狀態）、

Dynamic FER view（線上瀏覽首次審查報告）、 Dynamic status of Patent 

Application （專利案件狀態資訊）、 Information on ‘Working of Patents’ (U/s 

146)（專利實施資訊）13。 

(2) 近期計畫： 

A. 正在建構結合專利及非專利文獻的檢索引擎“IPATS”。 

B. 完善電子申請系統，減少數位化需求。 

C. 朝無紙化機構方向努力。 

(3) 面臨的挑戰： 

A. 自 2017 年起引進 DAS 設備14。 

B. 透過優先權文件電子交換使用者可更簡易的於專利申請時主張優先權。 

C. 自 2017 年起引進 CASE 設備15。 

4. KIPO/KIPRIS (韓國專利局) 

(1) 最新發展： 

A. 提供專利家族時間線圖。 

B. 提供商標的類似族群代碼與分類號統計服務。 

C. KPA 提供 CPC 分類號。 

(2) 近期計畫： 

A. KIPRIS：藉由利用核駁通知內的引證資訊提供使用者前引證或後引證資料。 

B. 審查官專用系統：提供機器翻譯檢索服務讓使用者可用韓文檢索 US、EP、

WO 的文件資料（中文資料檢索為長期計畫）。 

C. 資料集：KIPRISPlus 提供根據 WIPO ST. 96 標準化的 XML 資料。 

(3) 面臨的挑戰： 

                                                 
13

 印度專利局提供以下投影片供參考

http://www.ipindia.nic.in/writereaddata/images/pdf/patent-dynamic-utilities.pdf 
14

 DAS- WIPO 數位接收系統（Digital Access Service），用於專利局間優先權文件等機密文件的高安全

性電子交換。 
15

 WIPO-CASE 集中檢索審查系統(Centralized Access to Search and Examination)，讓專利局之間可安全

交換檢索及審查資料，讓專利局彼此分享同一申請案的審查結果。 

http://www.ipindia.nic.in/writereaddata/images/pdf/patent-dynamic-utiliti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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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立知識庫以提升近似檢索的質量。 

B. 研究將 AI 導入檢索系統。 

5. TWPAT 

(1) 最新發展： 

A. TIPO 專利及商標公開資料網站：中文專利及商標公開資料集下載及 API 。 

B. TWPAT：資料輸出筆數提高至 1000 筆、技術功效矩陣分析功能。 

(2) 近期計畫： 

A. TWPAT：強化專利分析功能—增加圓餅圖、泡泡圖及折線圖。 

B. TWPAT：提供英文版案件狀態及雜項資料（使用機器翻譯）。 

C. 建置全球專利檢索系統16。 

(3) 面臨的挑戰： 

A. 在維持系統效能的前提下提供即時且完整的資料。 

B. 跨語言檢索—讓英語系使用者可用英文檢索中文專利資料。 

C. 高品質的機器翻譯。 

  

                                                 
16

 於會議中由本局簡單說明技術功效矩陣圖的功能及協助專利布局規劃的目的，另會議主席詢問本局全

球專利檢索系統是否僅為審查官檢索之用，經本局補充回答亦對外部一般民眾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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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演講 1-1：中文專利自然語言處理的挑戰與進步-從機器翻譯到認知過濾 

Challenges and advance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of Chinese patents - From machine 

translation to cognitive filtering  

中文專利案件量從 2012 年到 2016 年已經大幅成長超過 2 倍來到 130 萬件，相對的，機

器翻譯也從 SMT（統計式機器翻譯）發展至 NMT（類神經機器翻譯）此一突破性的進

展。 

儘管有這麼大的突破，中歐語言互譯相較於其他語言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本場演

講由香港麒麟公司的創辦人 Benjamin K. Tsou
17主講，主要介紹目前機器翻譯遇到的困

難，比較數個不同翻譯系統的品質差異，同時也會介紹新的中文斷詞系統跟認知突出

檢索方式（cognitive saliency search process）來強化專利檢索的精確度。 

 

（一）中文機器翻譯的挑戰 

1. 來源文本的資料校正： 

無論是哪一種機器翻譯方式的模型訓練皆需要大量的語料，而語料來自於中

英文的專利文本，也因此將來源文本校正、去除雜訊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

這個階段通常會經由以下作業流程處理：透過專利家族找出對照的中英文文

本、評估文本的翻譯品質、剔除品質較差的文本。 

2. 對列雙語語料句以產製訓練語料： 

為了訓練出翻譯模型，香港麒麟公司使用了超過 30 萬篇的專利文件，其中

最長的句子有 1417 個單詞，最長的文本有 249,322 個單詞。 

3. 針對專利文件的特殊處理： 

由於專利文件的特性與一般文件不同，因此需要針對專利文件做額外的特殊

處理，例如超長句子、專利文件特殊文法、同義詞和多義詞…等。 

4. 中文斷詞處理： 

中文相較於英文而言，在分詞的處理上較為複雜，甚至同一個句子在不同的

前後文情況下會有不同的斷詞方式，也因此中文斷詞處理始終是機器翻譯中

非常重要的一環。 

（二）機器翻譯品質評估 

1. 自動評分機制： 

使用程式來自動評分，目前主流的評分工具包含 BLEU (bilingual evaluation 

understudy)、NIST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2. 人工評分： 

人工評分主要針對翻譯的正確度、流暢度、錯誤率等主觀評分，分數會因個

人主觀判斷而有所落差。 

（三）目前主要機器翻譯品質比較 

                                                 
17

 同時也是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的教授，香港麒麟亦屬於城大企業有限公司旗下。 

https://www.epo.org/learning-events/events/conferences/emw2017/programme/abstracts.html#t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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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講的最後，香港麒麟公司公布了最新翻譯模型的品質評分，採用機器翻譯

品質自動評分的 BLEU 及 NIST 兩種計分方式，其與過往傳統的機器翻譯品質

有相當程度的增加18，甚至與最新的 Google 類神經機器翻譯互有所長。 

 

表 2 機器翻譯品質比較表(BLEU、NIST，資料來源：香港麒麟) 

 

 

 

 專題演講 1-2：類似專利檢索 

Overview of similar patent search  

（一）類似專利檢索功能說明 

此一新功能早於 2011 年 9 月即在韓國內部審查官專用的檢索系統 KOMPASS 開放，並

在 2015 年 6 月於 KIPRIS 上提供讓一般民眾使用。 

目前此一功能僅開有韓文系統能夠使用，使用者在進入檢索系統後點擊「문장검색」 

（文本檢索）按鈕後即可進入檢索介面。 

 

圖 6 KIPRIS 檢索入口 

 
                                                 
18

 傳統的機器翻譯多為統計式機器翻譯，包括 2016 年以前的 Google 翻譯，EPO 及 WIPO 的機器翻譯

服務皆使用統計式機器翻譯，其中英翻譯的品質 BLEU 計分多不超過 0.35。 

Microsoft 

百度 

Google-PBMT 

Google-NMT 

Microsoft-NMT 

Google-N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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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類似專利檢索介面 

 

 

在類似專利檢索介面的部分一共分為兩大類： 

1. 案號檢索：使用者可透過直接輸入案號（公開號、公告號、申請號）來檢索與該案

號類似的專利案件。 

2. 文字檢索：輸入摘要或 first claim 內的文字（最多 20000 字）來檢索類似專利案件，

另外為獲得較佳的檢索結果，建議最少輸入 200 個文字。 

此外，使用者可透過頂端的欄位限縮檢索目標的日期範圍來獲得更準確的結果。 

 

可限縮日期範圍 

案號檢索 

文字檢索 



 25 

圖 8 類似專利檢索結果 

 

檢索結果會顯示前 100 筆最近似的專利，當使用者以案號做檢索時，該案號之專利會

顯示在最上面一筆，再依近似度高低依序顯示類似專利；若以摘要或 first claim 文字進

行檢索時，會將比對完全吻合的專利顯示在最上面一筆，以上圖為例，編號 1 之專利

即為比對摘要完全吻合之專利，惟因演算法的設計，即便是摘要完全符合，其近似度

仍只有 76.9。 

（二）設計原理 

1. 透過檢索引擎內部的演算法來計算出近似專利清單。 

2. 其主要基礎為共現字（co-occurrence word）分析檢索，共現字係指某個句子或某段

文字內一起出現的關鍵字組合，透過分析共現字出現頻率，以及不同範圍、間距內

給予不同權重等內部演算法計算出近似度百分比。 

在資料科學的領域內，共現字分析是常見且重要的分析方法，透過共現字分析來找出

相似的文件，或將文件進行主題擷取或歸類，但由於同義異形詞或同形異義字都會影

響分析結果，也因此實務上近似值多用於輔助參考，或加上其他額外可參考資訊。 

 分析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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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本局與國實院合作的通訊產業專利資訊平台即有導入近似度分析，惟演算法計分

方式或有所差異，另外韓國專利局亦於每篇專利先行計算關鍵字比重作為索引（index）

以加速分析時間。 

 專題演講 1-3：WIPO 新功能-化學式檢索及類神經機器翻譯 

Latest advancements in chemical search and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at WIPO 

（一）化學式檢索 

1. 設計原理： 

(1) 使用 Inchlkey，用雜湊碼代替原有的化學式字串，下圖為阿斯匹靈的化學

式、國際化合物標識（Inchl）及 Inchlkey。 

圖 9 阿斯匹靈 

 

(2) 從專利全文內辨識出化合物名稱以及附圖內的化合物結構。 

(3) 標準化所有不同的化合物別名成為唯一的 Inchlkey。 

(4) 藉由 Inchlkey 來進行化學式檢索。 

2. 限制： 

(1) 目前資料範圍僅涵蓋英文及德文的 PCT 及美國申請案。 

(2) 前置處理程序由程式自動執行，惟耗時甚長且無人工檢核確認。 

(3) 無法 100%完全辨識，有著與 OCR
19相同的缺點。 

(4) 與 PCT 申請案的 OCR 辨識品質有正相關。 

(5) 過於簡單的結構無法運作，例如 H2O。 

3. 使用方式： 

 

                                                 
19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 光學字元辨識，指針對影像檔內的文字資料進行辨識處理轉換為數

位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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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化學式檢索介面 

 

使用者須先登入帳號，然後於檢索頁籤處選擇化合物檢索。 

檢索一共分為三種不同的模式— 

(1) 圖片上傳：使用者可上傳電腦內的圖檔，上傳後會經由 OCR 將化學式

顯示在編輯器內，可再調整或直接檢索。 

           圖 11 圖片上傳檢索 

 

(2) 編輯器繪製：使用者可用編輯器自行繪製化學結構式圖形後檢索。 

           圖 12 編輯器繪圖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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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詞轉換結構式：使用者可直接輸入化合物名稱、INN、Inchl 等直接檢

索，或轉換為圖形顯示於編輯器，再進一步調整檢索。 

         圖 13 化合物名稱檢索 

 

檢索結果詳目內可以看到專利內容若有化合物者，可由獨立頁籤瀏覽所

有化合物圖形。 

          圖 14 全文瀏覽內化合物圖式頁籤 

 

4. 當前計畫及未來展望： 

WIPO 目前正在處理中、日、韓、德、法等國家的資料，預計在 2017 年底前

推出，另外也計畫在將來導入更多不同國家的資料。 

（二）類神經機器翻譯 

根據 WIPO 的統計資料，在 2014 年一共有約 55%的專利申請案是以中、日、

韓文申請，也因此機器翻譯始終是 WIPO 努力發展的一項計畫，WIPO 先前

以開源軟體 MOSES 作為基底發展統計式機器翻譯，不過近年來由於硬體效

能的成長、人工智慧（AI）的突破性發展，WIPO 也轉而朝向以人工智慧為

基礎的類神經演算法發展自己的機器翻譯模型，目前以 10 種 PCT 核可語言

的人工翻譯文本作為訓練語料，並在 2016 年 10 月正式推出中譯英的測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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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這種新的機器翻譯方式對於差異極大的語言對，特別是日–英及中–英有

極大的改善幅度。 

下圖為 WIPO 提供跟 Google 類神經機器翻譯品質的比較圖，我們可以看出

在專利文件的翻譯上均優於 Google 類神經機器翻譯20，WIPO 也計畫在今年

5 月將會正式推出 10 種 PCT 核可語言的機器翻譯服務。 

 

圖 15 PCT 語言對品質比較長條圖(資料來源:WIPO) 

 

 專題演講 1-4：EPO 朝向語意檢索的發展 

Towards semantic search at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由於資訊量的大幅成長，語意檢索（semantic search）此一新技術可用來協助準確有效

的前案檢索。透過語意檢索，檢索引擎可以理解檢索者所輸入關鍵字背後的意涵、並

消除不必要的歧異雜訊，進一步找出更精準的檢索標的。目前 EPO 藉由數個子計劃來

實現此一目標，並利用以機器學習為基底的演算法形塑新的專利檢索機制。 

（一）語意（semantic） 

由於同義異形詞或同形異義字的關係，在進行檢索時可能會造成無法找到相關

的資料，以 apple 為例，系統並無法判斷檢索者所欲檢索的標的是「蘋果」公司

或是水果，而透過語意分析可以協助更精準的判斷出檢索者欲檢索的標的。 

（二）檢索式的自動擴展 

                                                 
20

 比較的母體為特定的專利文件資料，因此 WIPO 的翻譯表現較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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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檢索的範圍更準確，EPO 嘗試發展新的語意檢索工具，目前 EPO 所採用

的方式是以 Word2Vec 演算法為基底，這套工具在自然語言處理文字探勘領域

內已被頻繁運用，它可以將每個詞（word）轉換為特定的向量（vector），藉由

定出詞與詞之間的向量距離21，找出不同詞對間的關聯程度，以解決檢索時的語

意問題。 

EPO 希望藉由 Word2Vec 演算出來的結果搭配 CPC 分類號，讓檢索式自動擴展

其他類似語意的關鍵字，以協助檢索到相關的專利文件。舉例來說，在 C08B

分類下檢索 polysaccharide（多醣），系統會將檢索式直接擴展為 polysaccharide 

OR polymer OR low molecular OR hydrophilic，以幫助使用者提升檢索命中範

圍。 

（三）透過語意消除歧異 

語意在專利檢索上的運用除了擴展檢索之外，我們可以運用語意來整合不同名

詞但同義的情形，例如 Aspirin 與 acetylsalicylic acid 都是指阿斯匹靈，EPO 透過

APL（Annotated Patent Literature）計畫給與專利文件額外的註釋，用以提高檢

索結果的準確度。 

 專題演講 2-1：中國大陸 – 公開專利資訊系統最新發展 

China: 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s for the public 

（一）專利檢索及分析系統（Patent search and analysis system，PSS） 

系統網址：http://www.pss-system.gov.cn/ 

中國大陸知識產權局（SIPO）對外提供的專利資訊系統之一，主要目的在於提

供外部民眾有效率的檢索及分析功能，目前 PSS 可提供 9
22種不同語言的環境介

面，資料範圍涵蓋超過 100 個國家及區域，提供的資訊包含書目資料、全文影

像檔、全文文字檔、法律狀態及引證資料，目前的文件資料量已超過 1 億筆且

維持每週更新一次的頻率。 

本次主要介紹的新功能如下： 

1. 「相關資訊」頁面：提供專利家族、前引證及後引證、法律狀態等資料。 

           圖 16 相關資訊頁面新增功能按鈕 

 
                                                 
21

 向量距離為-1~1 的值，越接近 1 代表兩個詞的意含越接近。 
22

 包括中、英、法、德、俄、西、葡、阿拉伯文及日文 

http://www.pss-syste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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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統計分析功能：提供檢索結果的基礎型統計分析工具。 

         圖 17 基礎型統計分析(長條圖) 

 

3. 跨語言檢索功能：提供跨語言檢索，讓使用者輸入英文亦可檢索中文資料。 

       圖 18 跨語言檢索功能 

 

4. 藥物專利檢索：提供藥物檢索介面，另外亦提供中西藥字典庫、處方檢索介

面（使用者可輸入 n 種藥物名，並可設定檢索包含 1~n 種藥物在內的專利）、

化學式檢索（使用者可自行繪製化學式並予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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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處方檢索介面 

 

 

        圖 20 化學式檢索介面 

 

 

（二）中國大陸及多國專利審查信息查詢（China and Global patent examination inquiry 

system） 

系統網址：http://cpquery.sipo.gov.cn/ 

SIPO 依據專利申請人、專利權人、專利代理人及公眾的專利檢索需求建置此一

公開資訊系統，提供 8 種不同語言的作業環境並收錄 5 大局（SIPO、JPO、EPO、

KIPO、USPTO）的專利審查資訊，2012 年 4 月推出時僅提供中國的發明、新型

及設計專利審查資訊檢索，於 2015 年 5 月加入其他 4 個專利局的發明專利審查

資訊。 

本系統的特色在於提供使用者依不同權限查看專利案件的專利審查資訊，包含

檢索報告在內的詳細資料。 

http://cpquery.sipo.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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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專利審查資訊檢索報告瀏覽畫面 

 

 

 專題演講 2-2：日本 – 專利資訊之資料保護議題 

Japan: Data protection issues in patent information 

 

日本個資法已經實行超過 10 年，其法規第一條明示立法之目的－隨著資訊通信社會高

度發展而使得個人資訊利用之顯著提升，因此制定基本理念與政府基本方針及其他關

於個人資訊保護措施，確定國家及地方政府之責任外，並規定個人資訊處理業者應遵

守的義務，以保障個人權益及個人資訊之有用性。 

 

另外個資法第 8 條也規定了國家及地方政府需要制定必要措施，以確保企業可以正確

的建立個人資訊處理方針，以保護個人資料。第 15 條規定有使用到個資的企業必須儘

可能特定其使用的目的，第 16 條規定未經本人同意不可以超出前條告知之特定使用的

範圍，第 23 條則規定業者除有法定特殊情形外，在未經本人事前同意前，不得將個人

資訊提供給第三人。 

 

對專利局來說，個人資料的處理是無可避免的事情，在專利申請的過程，除了專利本

文外，申請人尚需輸入相當多的資訊，且由於資訊揭露的原因，可能會導致申請人的

疑慮，甚至因害怕個資揭露而對專利申請有所遲疑。例如申請人的地址會被揭露在專

利資訊內，可能導致被跟蹤或竊取的危險，此外，其他人也可以直接寄信到被公開的

地址。而公報上所載錄的法定代理人資訊也會導致無意中揭露了該發明專利是由「未

成年人」所提出的事實，另外透過網際網路搜尋名字，也會發現該申請人所擁有的專

利跟記載的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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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與日俱增的個資保護觀念以及個資法的實施，日本專利局（JPO）提出了對兩個

PI（Patent Information 跟 Personal Information）議題的解決之道。JPO 針對其提供的專

利資訊分為兩大類，分別有著不同的處理措施： 

(1) 有法源依據的專利資料 – 網路公報。 

(2) 無法源依據的專利資料 – J-PlatPat（數位標準化資料）。 

 

（一）數位標準化資料（standardized data）： 

JPO 所擁有的專利申請相關資料，再經過整理後的書目資料，會將地址與以刪

除，其中日本本國申請人的地址資料保留至市名，外國籍申請人地址資料則保

留至國名。 

 

標準化資料處理方式如下所示： 

 

（資料來源：JPO- Data protection issues in patent information） 

 

J-PlatPat 上則將審查公開資訊內的地址直接予以屏蔽（用「省略」來代替地址），

如下圖所示。另外，由於少了地址作為名字相同時的辨別資訊，系統會給予每

個發明人或申請人一個唯一的識別代碼，以協助區分同名時的情況。 

圖 22 J-PlatPat 個資隱蔽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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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利公報： 

日本專利法第 64 條規定了專利申請公開時需登載於專利公報的事項，其中包含

了申請人跟發明人的姓名（名稱）及地址或住所。 

在 JPO 的專利資訊傳播運用委員會上，針對專利公報上地址資訊揭露的議題，

委員會在討論後給予以下的建議： 

(1) 專利公報上的地址應該部分揭露。 

(2) 僅有自然人的地址才需部分揭露。 

(3) 部分揭露的程度應取決於該自然人是發明人或申請人。 

 

另外，由於有民眾反應公報上的法定代理人資訊會導致發明人身份為「未成年

人」被得知的問題，JPO 也決議從 2018 年起，停止於專利公報上刊載法定代理

人資訊。 

 

為準備修改日本專利法以刪除公報上部分地址資訊，JPO 目前正蒐集研究下列

的資訊作為參考： 

(1) 各國專利局針對地址資訊處理情形。 

(2) 其他的智財權法規，例如植物品種保護法（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and Seed Act）。 

 

 專題演講 2-3：韓國 – 韓國專利法修正 

Korea: Amendments to the Korean Patent Act 

 

為了強化專利品質並改善不合理的制度，韓國專利局（KIPO）從 2014 年即著手準備

修改專利法，並於 2017 年 3 月 1 日正式施行，分為以下四部分進行介紹： 

 

（一）強化專利審查： 

1. 恢復實施核准後異議(post-grant opposition)制度（新增於 132-2）： 

任何人皆可對專利核准公告後 6 個月內，提出異議撤銷該專利。 

核准後異議(post-grant opposition)制度在過去曾採行而於 2007 年廢止，本次

修法中恢復施行，其主因為：現行韓國專利審查制度雖允許公眾於該申請案

公開後提起第三方意見，惟由於現行審查實務上從申請案請求實體審查起，

到第一次審查意見通知的時間已縮短至僅 10 個月，超過 40%的專利是在公

開前就已核准，如此使第三方難以在審查程序中提交第三方意見，而申請案

核准公告後再提起無效程序則相對較昂貴且費時，可能減低第三方的利用意

願，故此次修法恢復以往之核准後異議程序，以提供一個讓第三方挑戰弱專

利的額外途徑，此新制度適用於所有 2017 年 3 月 1 日後核准的專利和新型

案件。有關核准後異議制度與現行專利無效程序的異同，請參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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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核准後異議制度 （現行）專利無效程序 

系統種類 公開檢視、單方面 雙方面（兩造之間） 

提出人 任何人 相關利害關係人 

提出期限 核准公告後 6 個月內 任何時間 

提出理由 基於專利文件的新穎性或

進步性 

任何無效原因 

審理程序 書面程序 口頭聽證 

          表 3 核准後異議制度 vs. 專利無效程序(現行) 

2. 依職權再審查（新增於 66-3 條）： 

當審查官發現已核准之專利有明顯可核駁之事項，在專利領證獲得專利權前

可依職權撤銷核准該專利，並重啟專利申請案之審查。 

         圖 19 依職權再審查流程圖(資料來源:KIPO) 

 
 

（二）加快專利權確認時程—縮短實體審查之期限（修正 59(2)）： 

將申請實體審查之期限由專利申請日起 5 年內縮短為 3 年。 

 

（三）擴大依職權修正之範圍（修正 66-2）： 

當審查官發現申請案內容有明顯錯誤時，包含說明書內容、圖式、摘要等均可

依職權進行修正；若申請人反對該修正，則視為未做出該修正，並撤回核准後

再重新審查。 

 

（四）針對合法專利申請權人的有效補救措施—將專利權轉移至合法專利申請權人

（新增 99-2）： 

通過一項新措施讓合法專利申請權人可以向法院提交申請，請求將由非專利申

請權人取得之專利直接移轉至合法專利申請權人，此項措施用來改善現行合法

專利申請權人必須先對該專利提起專利無效程序後，才能重新申請審查以取得

專利權的制度。 

 

 專題演講 2-4：印度 – 印度專利制度最新發展 

India: Recent changes to the Indian patent system 

在核准專利後 

發現明顯核駁事由 

依職權再審查 

（撤銷核准專利之決定） 

改正缺失 

（改變請求項範圍） 

依職權再審查 

（撤銷核准專利之決定） 

專利申請 專利核准
通知 

取得專利權
（繳交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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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最新修正的專利法自 2016 年 5 月 16 日起正式生效，其主要改變項目摘錄如下： 

（一）縮短專利審結時間： 

針對首次審查意見通知（First Examination Report，FER）的答辯時間在本次修

正中改為 6 個月，因此，申請人必須在接獲 FER 後 6 個月內提出答辯，這項措

施將適用於 2016 年 5 月 16 日起發出的 FER。此外，如果申請人在 6 個月的審

結期限內，填寫表格 4（form 4）並繳交規定的費用可再延長審結期間 3 個月。 

 

（二）定義新的實體—初創（startup）： 

為了促進日益增加的印度初創企業投入智財創新，政府已經實施了數個獎勵辦

法，包括規費減免、由特定專利或商標代理人提供申請及舉發協助、甚至也提

供了加速審查。 

修改後的專利法定義了「初創（startup）」此一實體： 

1. 創立時間不能超過 5 年。（拆分或重組任何已經存在的企業實體不會被視為

初創） 

2. 在過去 5 年內，不能有任合一年營業額超過 2.5 億印度盧比（INR）23
 

3. 正藉由技術或智財權來促進產品、流程或設備的創新、開發、建構、商業化。 

 

（三）加速審查： 

提供一項新措施—加速審查（表 18A），只能以電子申請且至少須符合以下條

件之一： 

1. 選擇印度專利局作為 PCT 申請案的國際階段檢索/審查機構。 

2. 屬於初創（startup）公司（實體）。 

 

新措施中規定審查官自收到申請後需於 1~2 個月內完成首次審查意見通知，且

審查官必須在收到最後答辯或符合核准條件日期下的 3 個月內（視何者日期較

早）完成專利審結。特別的是，當專利授與前異議被提出的情形下，前述的時

限將不適用，另外，印度專利局亦可針對每年可受理之加速審查案件數量予以

限制。 

 

本項修正另外提供一般實體審查轉換為加速審查的申請，當符合前述要件時可

透過差額補繳申請轉換為加速審查，不過若申請時不符合前述要件，仍將視為

一般實體審查，且費用不予退還。 

 

（四）分割案申請處理： 

若分割案提出申請時母案已交付實審，則該分割案申請時須一併請求實審，此

外，該分割案將在一個月內公開並於公開後一個月內交付實審。 

 

                                                 
23

 目前 1 盧比約等於 0.47 新台幣，故約等於 1.17 億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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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申請案的修正： 

PCT 申請案進入印度國家階段時，可根據第十四條的規定刪除請求項。24
 

 

（六）退費規定： 

1. 申請人可在提出申請後請求撤回實審並獲得 90%的規費退還，此項退款申請

必須在首次審查通知書發出前提出，另外請求撤回實審毋須支付額外費用。 

2. 申請人若因透過電子申請導致規費被重複扣款，可向官方申請 100%退還溢

繳款項。 

3. 先前申請時因提交序列表而需支付的繁重規費現已調整受限，僅於前 150 頁

方需收費。 

 

（七）收發文件： 

強制專利代理人僅能以電子傳遞25方式收發文件，此外下列文件必須在電子送件

後 15 日內提交正本： 

1. 委任書 

2. 申請權證明文件（Proof of the right to make an application） 

3. 申請人姓名變更的讓與、證明文件 

4. 發明宣誓書 

5. 優先權證明文件 

 

（八）聯絡地址： 

每位向印度專利局請求任何程序的人皆須提供通訊地址，包括電子郵件及在印

度的郵政地址，若未提供通訊地址則印度專利局有權不處理所提交的程序或專

利申請，亦毋需依照寄送任何依據本法而應給予的通知，另外，專利代理人需

要額外提供在印度當地註冊的手機號碼。 

 

（九）說明書： 

1. 若發明需要藉助圖式說明，則需按照本法第十五條規定來編定圖式，且需在

說明書中提供詳細說明，包括請求項內以圖式描述功能時需與括號內的參照

號一致。 

2. 摘要內容應簡明扼要的彙總描述說明書所載內容，且應指明所屬技術領域、

相較於習之技術的進步特徵及其主要用途，若有必要時應須包含化學式。 

3. 與生物材料寄存有關—需在申請日起三個月內提供生物材料寄存的相關資

訊或在依本法 24A 條申請早期公開之前提供。 

 

（十）申請表單格式改變/新增表單： 

1. 申請表單格式改變：表單 1、3、4、13 

                                                 
24

 不過修正頁必須重新列印並提交，且為附上修正理由及副本註記的完整連續文件 
25

 此項修法與印度專利局試圖朝向無紙化機構的政策措施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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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表單： 

(1) 表單 18A：提供申請加速審查之用。 

(2) 表單 29：提供申請撤回專利申請案之用。 

(3) 表單 30：提供做為無其他可適用表格時使用。 

 

（十一） 新的期限規定： 

1. 專利委任書須於申請日起三個月內繳交。（原無期限規定） 

2. 提出分割案申請時需一併申請。（原規定為分割案申請日起六個月內） 

3. 審查官須於首次審查意見通知書發（FER）出後 6 個月內完成專利審結。 

（原規定為一年內） 

（十二） 聽證會： 

1. 聽證會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視聽通訊設備舉行遠端聽證會。 

2. 聽證會得支付費用後請求延期，每次聽證會不得延期超過 2 次，每次延期不

得超過 30 天，且申請延期最遲必須在聽証會舉辦前 3 日提出。 

3. 無論任何形式的聽證會，其書面答辯及相關文件皆需於聽證會舉辦後 15 天

內交付。 

 

（十三） 核准前異議（pre-grant opposition）： 

與過去不同的是，現在異議人及申請人必須分別給予對方意見表示及答覆書的

副本。同時規定在異議程序完成一個月內同時判決專利申請案核駁及異議裁

定。 

 

（十四） 外國提申許可（foreign filing permission）： 

申請外國提申許可（foreign filing permission）以便在國外提出專利申請，專利

局須於提出申請後 21 天內決定，惟若發明與原能（atomic energy）相關，則該

21 天將會被考慮為自收到中央政府同意書時起算。 

 

（十五） 專利維持費資訊載錄： 

當收到規定的專利維持費後，專利局須將專利維持繳費事實及繳費日期登載於

專利註冊資料上，並發給專利維持證明。 

 

（十六） 展期規定： 

第 20 條(4)-i、(6)，第 21 條，第 24B 條(1)、(5)、(6)，第 24C 條(10)、(11)，第

55 條(4)，第 80 條(1A)、第 130 條(1)、(2)，除條款內規定的期限外，可依規定

延長期限一個月，而展期申請必須在前述法條所規定的時限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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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圓桌討論會議 

 Table 3 台灣專利資料取得 

 

圓桌討論會議由 EPO 維也納分局的 Christine Kaemmer 女士主持，除本局兩位成員外，

尚包含德國專利局的審查官 Iris Beyer 女士、Alexander Baust 先生、智權服務公司 AIT

的 Jacqueline Winter 女士、BASF SE 公司的 Jinghong Wang 女士、 

會議先由本局簡單介紹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TWPAT）最近新增的功能—技術

功效矩陣圖（簡報資料如附件），另外亦透過實際操作介紹 TWPAT 英文版檢索系統，

會議中可任意提問討論，並將討論結果整理謄寫於白報紙上，會議並推派 Jacqueline 

Winter 女士代表發表結論。 

在討論過程中，我們得知大部分的成員皆未使用過我國的專利資訊檢索系統，因此另

外以約半小時的時間實機操作介紹本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與會成員比較重視專利資

料是否提供英文資訊，對於提供人工翻譯的英文摘要表示肯定，也認可全文部分以提

供 Google 機器翻譯服務，此外我們亦提及年底前將於系統上提供英文的法律狀態異動

資訊及雜項資料，同樣獲得與會成員的肯定。 

而在新功能的介紹方面，與會成員認為需要手動輸入檢索式是比較困難的一部分，關

於這點我們計畫在未來優化檢索式輸入模式，或搭配數個檢索範例讓使用者參考分析。

另外，也有成員問及此項新功能是由我們自行開發或是委外開發，予以答覆本項功能

由我們規劃設計後交由委外廠商撰寫程式。 

經過約一個小時的討論後綜整會議結論如下： 

專利資料取得來源：Taiwan Patent Search System(TWPAT) 

1. 提供 1993 年後的專利資料英文摘要（人工翻譯）供檢索查詢。 

2. 提供 IPC 分類，尚未提供 CPC 分類。 

3. 提供專利全文的 Google 英文機器翻譯。 

4. 於 2017 年年底前提供完整的英文版法律狀態及機器翻譯的雜項資料。 

5. 技術功效矩陣分析功能（僅有中文介面版本）— 

檢索結果需低於 3000 筆且需登入，使用者可透過介面表格填入（A）技術名詞 

（B）檢索該技術之檢索式（C）功效名詞（D）檢索該功效之檢索式，並藉由系統

分析產生矩陣表及泡泡圖，使用者可藉此判斷技術密集區或利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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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 9 掌握亞洲新型專利 

 

本場次的圓桌討論會議由 LexisNexis 公司的 Jurjen Dijkstra 先生主持，主要針對亞洲新

型專利，特別是中國大陸的申請量大幅提升所帶來的問題進行探討，在過程中彼此交

換意見，以及不同領域（產業界、專利局、專利服務提供商）面對的方式，另外在討

論的過程中，亦分享了本局一案兩請的制度，且同樣於本國專利檢索系統上可以查詢26，

會議並做成以下結論： 

1. 新型專利的挑戰與問題： 

(1) 中國大陸新型專利為什麼會被大量申請的原因以及專利法規面的規定。 

(2) 專利抄襲問題（新型專利抄襲發明專利）以及其衍伸的保護策略。 

(3) 專利品質問題（由於新型專利不需要實質審查，導致品質多半難以掌控）。 

(4) 一案兩請的申請量提升（知識產權出版社提供專利案號連結，以方便使用者查

詢）。 

(5) 新型專利比較少被舉發。 

(6) 新型專利在業界的可利用性。 

(7) 資料提供者（專利局、商業資料庫）－如何正確處理舊的回溯資料。 

2. 新型專利的優點： 

(1) 鼓勵申請人申請專利。 

(2) 擁有非常快的專利核駁速度。 

 

 

  

                                                 
26

 目前於專利詳目資料備註處加註說明，可透過欄位檢索以關鍵字查詢，而年底系統改版後使用者將可

直接於專利檢索介面查詢一案兩請的專利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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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專題演講 

 專題一：亞洲申請案之成長-挑戰與解決之道 

 

本議題討論的重點為亞洲專利申請案快速增加，對專利制度如申請案審查、產品商

業化等之衝擊，主講者除了來自 EPO、SIPO、JPO 的專家委員，還包含來自業界且

在中國大陸及德國實務經驗的專利律師。主講者和與會人員針對亞洲申請案之巨量

成長的相關議題進行熱烈討論，並指出亞洲各國中專利申請案之成長，首先須面對

的主要衝擊與挑戰，為相關文獻之檢索、理解與翻譯的問題。此外，由於亞洲各國

中專利申請案之成長，主要來自於中等國專利申請案之成長，故討論的焦點亦包含

中文專利文獻之檢索及如何提升中國專利申請案之品質。會中各主講者簡要說明其

對於上述衝擊之因應方式，摘要整理如下： 

EPO 主要著重於檢索工具之精進與審查人員培訓之提升，在檢索工具精進的部分的

重點執行項目包括： 

(1)增加與亞洲各專利局之交流-包括持續與亞洲各國專利局合作推動 CPC 分類系統

相關工作，並有效利用其他局之審查資訊等、(2)促進專利文獻交換頻度、(3)發展品

質更佳的機械翻譯系統-由以往統計式機器翻譯(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提升

至類神經機器翻譯(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並繼續發展更加翻譯品質之系統、

以及(4)提供與審查有關亞洲文獻之人力翻譯平台；而審查人員培訓之提升的部分則

涵括：(1)於審查人員定期訓練中包含亞洲文獻運用之訓練、(2)成立亞洲文獻專家小

組-例如成立 Group APEC 小組，其成員係由 EPO 審查委員中遴選具有亞洲語言(如

中、日、韓、印等)專長之人員，協助 EPO 其他審查人員進行亞洲文獻之理解及討

論，必要時亦可提供簡要翻譯、(3)鼓勵審查同仁間進行案件討論，尤其是與具有亞

洲語言專長討論亞洲文獻之技術內容。 

JPO 為亞洲重要的專利局，在面對前述衝擊時，其因應措施主要著重於提升檢索系

統中關於中、韓文獻之檢索能量，JPO 於 2015 年起將其發展的中韓文獻翻譯檢索

系統免費提供給社會大眾使用，該系統係將中韓專利文獻先以機器翻譯為日文，經

彙整後成為可供日文使用者直接以日文檢索中韓專利文獻之檢索系統，資料主要包

含 2003 年以後之公開文獻，其中，中國大陸文獻的部分包括：專利公開公報約 480

萬件、專利公告約 175 萬件、實用新案則約 437 萬件；韓國文獻的部分包括：專利

公開公報約 163 萬件、專利公告約 116 萬件、實用新案則約 7 萬件。該系統網址為

http://www.ckgs.jpo.go.jp/full_text，可使用關鍵字及 IPC 分類號進行檢索，操作介面

簡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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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O 並表示將繼續進行中韓專利文獻之收錄，並持續提升機器翻譯之品質。 

SIPO 與會代表則表示，由於中國大陸專利申請案之成長率居亞洲各國之冠，SIPO

也注意到這樣的成長對智慧財產權保護所造成之衝擊，其中，有關大量品質較低的

新型專利申請案對智慧財產權保護甚至造成負面的影響，因此，有必要提升管理的

力道，SIPO 目前正進一步加強審查人員之職能訓練，以全面提升其審查品質，並

於新型專利之審查項目中，增列明顯不具新穎性之審查，希望能提高品質不佳新型

專利申請案之核駁率，達到有效提升新型專利品質之目的。另外，智慧財產權保護

的相關政策已列入中國大陸 2016-2020 年十三五規劃中，預計各地方政府也會配合

中央政策擬定對應的施政措施，相信在近年內狀況會有改善，當然如果各界有任何

建議的措施，也歡迎藉由各種管道提供 SIPO 做為改進之參考。 

來自業界的實務從業人員則表示 EPO 所舉辨的東西峰會，提供實務專利工作者與

各國專利局間良好的溝通渠道，而關於亞洲專利申請案的快速增加，目前的挑戰除

了前述的內容外，還包含中國大陸大量成長之新型專利，由於新型專利僅進行形式

審查，故難以確保其說明書撰寫品質，有些甚至與外國申請人已公開但尚未公告之

申請發明專利申請案非常相似，因此，當該發明案之相關產品進行商品化評估，而

作可實施性檢索27
 (Freedom to Operate Search，簡稱 FTO Saerch)時，常會造成不必

要的雜訊，而影響評估的準確性。業界非常感謝 SIPO 已經注意並著手處理此問題，

與會的實務工作人員並願意持續透過各種管道(包括 EPO 的東西峰會)提供建言，針

對亞洲專利申請案巨量成長之衝擊，一起探尋最佳的解決之道。 

  

                                                 
27可實施性檢索(Freedom to Operate Search，簡稱 FTO Saerch)主要係協助企業找出有那些專利可能造成

實施技術或是將產品商業化的障礙。通常是在新產品的設計方案確認前或擬商品化時進行，企業可以依

據檢核的結果，事前評估未來產品銷往到特定國家的專利侵權風險，及早規劃如提出舉發、迴避設計或

是取得授權等因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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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二：機器翻譯之品質衡量 

Stream 2: Quality evaluation of machine translations 

在專利資料檢索、瀏覽的過程裡，語言隔閡始終是一個相當巨大的障礙，也因此各

大專利局、WIPO 皆致力於發展機器翻譯以消弭障礙。在本場專題演講內，由奧地

利專職於日（專利文件）譯英的翻譯專家Elisabeth Plienegger女士開場，並邀請 JPO、

SIPO、EPO 等各國專利局介紹其機器翻譯發展的概況、面臨的困境及未來發展的目

標。 

 

（一）機器翻譯 vs.人工翻譯 

在機器翻譯的領域內與人工翻譯的比較始終是最重要的課題，人工翻譯當然

有其無法取代的優勢，諸如翻譯精準度、完整性、流暢性，但同樣也有極為

明顯的缺陷—耗時、品質因人而異、因精通領域而有所差別。 

 

人工翻譯 機器翻譯 

昂貴 便宜 

耗時 速度快 

可能會有打字錯誤 不會出現打字錯誤 

翻譯完整 會有錯漏譯 

易讀性 偶無易讀性 

會根據目地及文字風格而有所不同 一致相同 

譯者可與作者、客戶面對面溝通 無法當面溝通討論 

 

Elisabeth Plienegger 女士帶我們從專業的翻譯工作者的角度切入這個最核心

的問題，人工翻譯的品質很明顯的在目前來說仍然無法取代，既然如此那機

器翻譯存在的意義為何？為什麼我們還需要發展機器翻譯。這個問題有個最

顯而易見的解答—翻譯的目的，究竟是要及時大綱式的翻譯、某個領域的專

業研究文件、精準無誤的特定翻譯還是出版品的翻譯，不同的目的決定我們

使用較為合適的方法。 

 

對這些翻譯專家來說，機器翻譯在概要式資訊、專有名詞列表（例如化學添

加劑）的翻譯上有不錯的表現。不過，Elisabeth Plienegger 女士的結論提出

一個很有趣的觀點—機器翻譯並無法讓人工翻譯變得更便宜，透過人工輔助

修正的方式來運用機器翻譯無法讓翻譯的成本降低，因為對這些人工翻譯的

專家來說，要修正機器翻譯的錯誤，遠比人工直接翻譯所需要的成本通常要

多出許多。 

 

（二）專利文件的翻譯挑戰 

知名的機器翻譯服務提供廠商 Iconic公司整理了機器翻譯在處理專利文件時

面臨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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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常長的句子極為常見 

2. 使用的文法與一般常用的大相徑庭 

3. 大量使用被動句、從屬子句跟分詞構句 

4. 用詞不一致跟拼寫錯誤 

5. 常出現新的專有名詞 

6. 同義詞和多義詞的使用容易造成翻譯混淆 

7. 標點符號的混用情形 

某方面來說，專利文件的獨特性跟部分結構化讓一部分的翻譯有規則架

構，但另一方面來說，超長句子、專有名詞跟被動式文法卻也加深了專

利文件的翻譯難度—特別是對機器翻譯來說，流暢性始終是最大的困難

跟挑戰。 

 

（三）JPO 的機器翻譯品質評估方式 

JPO 從很早以前就投注資源自行發展機器翻譯，希望能透過將日文專利譯為

外文提供國外審查官及使用者檢索及閱讀日本的專利資料，同樣也希望將國

外的專利文件譯為日文來提供國內的審查官或使用者檢索運用。 

 

為了評估機器翻譯進展狀況，JPO 從 2014 年起就設計了一套作業流程用以

評估機器翻譯的品質—機器翻譯品質評估方案（Quality Evaluation Procedures 

for MT），這套品質評估的作業方式係採人工評估，並包含以下 3 個指標：

內容傳達正確度（contents communication level）、重要技術名詞翻譯精準度

（accuracy of important technical terms）、流暢性（fluency）。 

JPO 提供的 2015 年報告中可以看出目前 JPO 自建系統的機器翻譯品質在內

容傳達正確度方面為 2.7 分（大約 41%左右的正確度），重要技術名詞翻譯

精準度評為 A（正確翻譯）的約為佔 80%。雖然還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但

同時可以得見 JPO 對自建翻譯系統的重視及投注的努力。 

（四）SIPO 的機器翻譯發展與品質評估 

SIPO 早於 2005 年即開始發展自己的機器翻譯系統—中文專利機器翻譯系統

（Chinese Patent Machine Translation，CPMT），提供線上即時的摘要、說明、

請求項的機器翻譯，為了持續改善品質，SIPO 同樣建立一套系統化的流程，

且由於人工及自動化翻譯品質評估方式差異極大，前者的準確性及獨立性較

高，後者的速度及可重複性較好，所以 SIPO 結合這兩種方式來協助改善翻

譯系統以提供更好的服務。 

（五）EPO 的機器翻譯發展與品質評估 

EPO 目前在 espacenet 上提供與 Google 共同合作的機器翻譯服務，並提供使

用者針對機器翻譯的意見回饋，另外 EPO 為了持續改善品質，以訓練翻譯

模型－翻譯－品質評估持續循環的方式來優化品質，在品質評估方面，EPO

認為人工評估仍然是最好的，因此每年 2 次以隨機取樣的方式評估不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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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跟英文互譯的成果，每次的評估皆由該語言領域且熟悉專利名詞跟技術知

識的專家執行，評估回饋的方式採用 5 點李克特量表28，並使用以下定義。 

評分 定義 說明 

5 

所有使用者可

用，幾乎等同於

人工翻譯 

幾乎等同於人工翻譯，譯文可以被理解跟運用，關

鍵資訊皆完整傳達，且大部分的文法用詞與專利文

件的寫法相符。 

4 審查人員可用 

品質足以用來執行先前技術檢索，譯文可被理解跟

運用且包含了大部分的關鍵資訊，一部分的文法用

詞與專利文件的寫法相符，只是部分動詞變化跟句

子內的詞序顛倒錯誤。 

3 
可用於先前技

術及專利檢索 

譯文可被理解跟運用，提供了某種程度上的關鍵資

訊，不過動詞變化跟句子內的詞序顛倒錯誤較為常

見。 

2 

無法用於專利

檢索，只能提供

概略資訊 

譯文只有極少部分可以被理解跟運用，動詞變化跟

句子內的詞序顛倒錯誤，不過仍可提供部分關鍵資

訊。 

1 

不可用，在專利

處理過程內皆

無法使用 

譯文完全無法理解，只能提供非常少的資訊。 

     表 4 EPO 人工評估機器翻譯品質之計分規則 

目前 EPO 對公眾提供的 espacenet 機器翻譯服務以人工評估品質的分數約略

介於 2~3 之間，也就是可提供專利文件的概略資訊，不過還無法提供詳細的

資訊，EPO 同樣持續在優化其翻譯模型以提升品質內容而努力。 

 

目前 EPO 內部的審查系統即提供 5 種不同的翻譯工具－（1）JPO 線上翻譯

工具（2）Google 線上 OCR 跟翻譯工具（3）人工翻譯（需 2~4 天）（4）

人工法規翻譯（需幾天）（5）APEG
29同事協助翻譯，本場會議則由 EPO 的

審查官分享其使用翻譯工具的心得做結，對審查官來說歐亞語言的機器翻譯

仍然有相當長遠的一段路需要努力，而這也是所有機器翻譯領域的專家目前

正努力突破的一個目標。 

  

                                                 
28

 某些情況下專家可以給予 6 分的評分，代表翻譯品質與人工無異。 
29

 The Asia Patent Expert Group (APEG)是由 EPO 內不同部門約 90 個同仁組成之團隊，旨在蒐集及分享

亞洲專利相關事項，提供審查同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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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 

每年定期由 EPO 主辦的「East meets West」會議集結來自亞洲各大專利局、歐洲專

利局及專利商業資料庫及專利服務商等各個不同領域的成員、學者及專家，藉由研

討會的形式分享交流各國在專利資訊領域上的現況及未來的規劃，有助於吸取新知、

交換彼此的意見觀點，無論是對於制度或是系統上的改善皆有莫大助益。 

今年研討會照例於 EPO 維也納分局舉行，職二人有幸奉派參與此一研討會，並藉此

機會與其他各領域的與會者交流，從中獲益良多。在會議前一天的 PDG 專家會議，

我們得以簡略地向與會成員介紹本局資訊系統的發展概況及未來規劃，並瞭解其他

各國專利檢索系統的發展現況以及外國使用者的需求。各國的專利檢索系統皆已提

供基本的檢索服務，也因此近年來皆著眼於加值型的應用服務，例如圖像檢索功能、

專利分析功能、專利家族時間線圖等，本國專利檢索系統近年來也朝此方向發展，

逐漸擴充額外的加值型服務。而英文版法律狀態資訊、專利權人標準化及機器翻譯

則是各國努力的方向之一，也是國外使用者比較重視的部分，其中英文版法律狀態

資訊目前於各國的專利資訊系統多有提供，本國專利檢索系統也提供基本的權利異

動資訊，也計畫於年底前提供詳細的案件狀態及雜項資料翻譯供外國使用者查閱。 

而在第二天的圓桌會議裡，我們則有較為充分的時間，得以向其他參加小組討論的

成員介紹本國專利檢索系統以及最新的輔助功能－技術功效矩陣分析，並在互動交

流的過程內獲取相當寶貴的回饋意見。其中，大部分的小組成員並未接觸過本國專

利檢索系統，因此除了介紹新功能外也實機操作了本國專利檢索系統英文版的檢索

方式，與會成員認同的優點且比較感興趣的部分包含了：系統所提供的人工翻譯英

文摘要、Google 翻譯的專利說明書全文資料以及年底計畫上線的案件狀態及雜項資

料英文機器翻譯等功能。從交流過程中可以得知，完整的英文專利資訊，包含案件

狀態或訴訟資料等額外的訊息，是外國使用者最希望能夠從系統中獲取的資訊。 

最後，在兩天的專題演講內，透過不同的主題，從法規制度、資訊系統到未來發展，

我們得以一窺亞洲各國在專利資訊上的變革突破，從 WIPO 的化學式檢索到中國大

陸的圖像檢索、日本的個資保護、韓國的類似專利檢索，我們可以得見目前世界各

國的專利資訊發展趨勢大略可以歸於以下幾項重點：機器翻譯服務（包含跨語言檢

索）、智能檢索發展、圖像檢索功能、標準化專利權人名稱，我們可以借鑑學習並

據以發展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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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議 

從研討會的專題演講內容及交流中，我們將觀摩到可供參考的優點及過程中的心得

建議歸納如下： 

（一）透過這次的機會，有助於提升台灣專利系統在歐洲的能見度，也能面對面與

使用者溝通，瞭解第一線外國使用者的需求，這都是難能可貴的經驗累積。

另外，會場亦有提供海報展示，若下次有機會參與時可以考慮提供海報展示，

進一步推廣台灣的專利系統。此外，由於會議資料皆有提供電子檔，無論是

否參加會議皆能於網站上瀏覽，對於提升宏觀視野、理解其他系統優點都是

一個極佳的途徑，由於本研討會為例行性年會，故每年皆可至該網站上瀏覽

相關資料作為參考之用。 

（二）從各國近年來的資訊系統優化及改版規劃的脈絡可以看出除了提供基礎的

專利資訊檢索外，額外的服務跟進階檢索功能是目前發展的重點，例如圖像

檢索、化學式檢索、類似專利檢索、語意檢索及專利分析等進階型的服務，

透過人工智慧、類神經網路、文字探勘等技術將專利檢索系統變的更智能，

更能貼近使用者需求。雖然由於人力跟預算規模的差異，我們難以像其他大

局一樣以各種研究計畫來架構新一代的系統，但仍然可以在有限的資源下，

以現有成熟的技術來達成類似的目標，以下為參考目前各國檢索系統發展情

況，綜整在經費許可下的系統改善建議： 

1. 集中簡潔的檢索介面：隨著時代趨勢的演變， SIPO、KIPO 的檢索介面

皆朝向集中簡潔的設計，使用者進階篩選的選項則以開闔式選單做隱藏，

優化使用者的閱覽體驗，建議本國檢索系統可改善目前網站動線設計及

調整介面，讓使用者可以更直覺的方式檢索專利資料。 

2. 跨語言檢索：目前 WIPO、SIPO 皆提供跨語言的檢索服務，使用者可輸

入外文字串查找中文資料，或以本國語言字串查找外文資料，由於資料

庫內的全文資料多為本國語言，此項功能對國外使用者來說是相當方便

的檢索輔助。目前本國專利的英文版僅提供人工英譯的英文發明名稱及

摘要檢索功能，未來如能藉此功能擴展外國使用者檢索發明全文內容，

應有相當助益。 

3. 專利當前狀態顯示：SIPO、KIPO在近期的改版後於檢索結果簡目頁面中，

以標籤方式顯示當前專利權狀態，此種呈現方式有利於使用者檢索有效

專利或過期失效之專利，目前本國專利檢索系統中已有專利權當前狀態

資訊，惟需進入詳目頁面方可瀏覽且不便檢索，因此可參考設計進一步

納入檢索過濾機制及簡目頁面呈現，以擴大專利應用層面。 

4. 強化專利分析服務：隨著人工智慧及大數據的興起，各大主要專利局開

始著眼於發展類神經機器翻譯、智能檢索服務及專利分析服務，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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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SIPO、EPO、KIPO、JPO 在機器翻譯領域發展已久，EPO 的語意

檢索研究，KIPO的類似專利檢索服務，SIPO提供的多元專利分析功能等。

這些額外的專利服務功能可以協助使用者更迅速、精準的查找想要的專

利資訊，或是協助專利策略的擬訂，對於專利的推廣及運用皆有極大助

益，本國專利檢索系統可納入規劃參考，進一步優化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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